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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委員會之組成變動及授權代表變動

腦洞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童文
欣先生已獲委任為董事會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由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起生效。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i)本公司執行董事萬朵女士已不再出任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第3.05條所規定之本公司兩名授權代表其中一名，由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起生
效；及(ii)童文欣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授權代表，以接替萬朵女士，由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
日起生效。

承董事會命
腦洞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張量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張量先生、童文欣先生及萬朵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許亮先生、陳晰先生及張一波女士。


